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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共营制效率及其利益相关者筛选、激励机制 

——基于崇州市的经验分析 

郭铖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基于崇州市的实践，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了农业共营制及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因素，重点剖析

了农业共营制中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有效筛选出愿意转让土地经

营权的农户；通过培训、评级和市场竞争机制可以筛选出不同能力的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组建农业中介服务公

司可以筛选和监督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就激励机制而言，以“保底租金+二次分红”为主的分成制合约激励

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员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以按股分红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农业产业化企业、以价格三方谈判机制激

励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够有效调动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农业共营制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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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de and the screen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takehold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ongzhou city 

GUO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actice of Chongzhou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de and its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realize high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 theory, especially the screen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takeholders. It shows that land stock cooperatives can effectively screen out peasants who are 
willing to transfer their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manager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can be 
screened out after training, rating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s; the agricultural service bodies for profit can be 
screened out and supervised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termediary service companies. As far as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s concerned, the splitting contract of "fixed rent + secondary dividend" can effectively encourage members 
of land stock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managers; the splitting contract of dividends according to share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ed enterprises;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agricultural service bodies，leading to high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de. 

Keyword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de; stakeholder; screening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Chongzhou City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农业

从业者主要以留守老人、妇女为主，“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基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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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创业、农业经营模式创新。 

链、加工链、功能链整合的农业共营制在中国农村

许多地方悄然兴起。近年来，中国已进入农业产业

链加快整合阶段[1]，将农业产业链多个环节紧密联

结、共同促进农业发展的农业共营制将成为未来中

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模式。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村尝试不同形式的农业

共营制的同时，学界对其也开展了不少探讨。笔者

的文献梳理表明，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农业共营

制的效率来源。如罗必良基于理论和规范分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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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共营制通过构建“产权交易装置”“企业家

才能交易装置”和“服务交易装置”获得了农业经

营的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为实现农户承包基础上

发展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提供了可能途径[2]；谢琳和

钟文晶等以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

具，探讨了农业共营制效率的主要来源，并认为效

率主要来源交易型分工效用。这些研究均强调交易

成本的节约是农业共营制的主要效率来源[3]，鲜有

基于其他视角的经验分析。 
崇州市是四川省成都市的农业大县和粮食主

产区，有“西蜀粮仓”之称，其总人口约 67万人，
农业人口约 46.2万人。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快速推进，崇州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持续增加，2012
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比例已经高达 73.4%[4]，“谁来

种地”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崇州市进行了大胆探

索，2010年开始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
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

式[5]，即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

地股份合作社”，以此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

专业化生产。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懂技术会经营的种

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

营管理。为了适应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需求，政

府主导和推动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一站式”

农业服务综合平台。近年来，为解决农业共营制的

发展带来的农产品销售相对困难这一普遍性问题，

崇州市开始引导一些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农业产业

化企业联合、合作，以畅通农产品销路。农业共营

制逐步从三位一体进入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

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农业产业化企业”四
位一体时代。总之，四川省崇州市农业共营制实践

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 
基于已有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笔者拟基于对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深入调查，从利益相关者视角

考察农业共营制的效率来源，分析农业共营制中利

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和激励机制，以深化人们对农

业共营制的认识，并为推动中国农业经营模式创新

和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二、农业共营制及其效率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产生既是解决“谁来种

地”问题的内在需要，也是政府积极作为解决突发

事件的结果。多年来崇州市积极探索农地规模化经

营的实现方式，如鼓励农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等主体流转农地来开展规模化经营，

但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恶性事件。2009年鹰马龙
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毁约退租桤泉镇 200余公顷耕地
后，农户不愿意收回承包地，而要求此前鼓励其将

土地连片流转给该公司的地方政府承担责任，为

此，崇州市开始探索“农业共营制”。一方面成立

土地股份合作社并聘请有技术、懂管理、了解市场

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大规模耕地的经营，解决大

面积耕地无人经营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推

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解决与农地规模化经

营匹配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资供应、耕种服务、

农机服务、植保服务等产前、产中要素投入问题，

促进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农业共营制逐步得以推

广，保障了当地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产品的稳

定供给，但也造成了不同土地股份合作社之间竞争

加剧、农产品销售困难、收益降低等问题。为了解

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崇州市又开始探索建立土地股

份合作社与下游农业产业化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保障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稳定，进一步丰

富了农业共营制的内涵。 
崇州市的农业共营制显著提高了农业经营效

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单位面积产

量的提高。据调查，2016年实行农业共营制的土地
股份合作社水稻产量平均可达 39 吨/公顷，比周边
农户分散经营产量增加 0.5~0.6 吨/公顷；其小麦产
量平均达到 4.125吨/公顷，比周边农户分散种植高
出 1.125吨/公顷。二是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以粮
食作物种植为例，2016年实行农业共营制的土地股
份合作社每公顷每年直接节约生产成本 2 250元以
上。三是增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的收入。据崇

州市农村发展局估计，2016年实行农业共营制的土
地股份合作社的农户平均增收 6 000元以上。 
新古典厂商理论认为，受要素边际产品递减规

律的影响，企业对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要与其他

生产要素的占有量相协调，使各种要素边际产出接

近，因而关键生产要素的获取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

置效率。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向企

业投入实物、人力、资金等资本，并承担一定风险[6]，

从而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个人或组织[7]。因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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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筛选出优质的利益相关者，并激励其积极提

供企业所需关键资源，是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

重要保证。农业共营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一

种把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从事经营活动并力求

盈利的组织，与企业并无本质不同。农业共营制的

发展过程就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不断与利益相关者

建立合作关系以破解经营中资源瓶颈的过程。从崇

州市农业共营制实践来看，农户、农业职业经理人、

农业服务主体以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分别提供土地、

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务服务、农产品销售

渠道等农业经营中的关键生产要素，直接影响农业

共营制的效率，是农业共营制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成就源于其设计并成功实

行了一系列从环境中筛选出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

制和激励利益相关者积极提供生产要素的激励机

制(表 1)，从而实现了农业资源高效配置。 
表 1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筛选与激励机制 

利益相关者 
 

社员 农业职业经理人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农业产业化企业 
提供要素 土地 农业生产管理 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服务 农产品加工、销售 

筛选机制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设立 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与评价 综合性服务公司的合作制度 —— 

激励机制 分成制盈余分配合约 分成制盈余分配合约；与职业经理人分级 
伴随的政策优惠 

价格三方谈判机制 分成制盈余分配合约

 

三、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 

筛选出有意愿、有能力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供

经营所需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是农业共营制效率实

现的重要前提。崇州市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主要

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筛选土地提供者；通过职业经

理人评级和市场竞争筛选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组

建农业社会化中介服务公司筛选农业服务主体，解

决其经营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为其经营效率的提高

创造条件①。 
1．土地供给者的筛选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实现农业共营制中各相关

者利益的纽带，是农业共营制的核心载体。它主要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由以土地经营权作价折

股加入的农户成立，并在工商局注册登记。土地折

股一般参照产量、地力、位置等因素，将土地分为

上、中、下三个等级，以上等田为基数，中等田和

下等田分别以其 9折和 8折作价，社员股数并由社
员签字确认。对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村集体

协调进行必要的农户承包地互换，力求土地股份合

作社土地集中、连片，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土

地股份合作社通过章程确定组织和治理结构及社

员权利与义务。如明确社员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所

有者，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权力机构，合作社重大

事务如股权设定、经理聘用、分配方案及种植结构

等重要经营决策必须由社员大会表决通过。理事会

作为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制订股权方案和分配方

案，聘用经理人并提出年度种植结构预案。监事会

作为监督机构，主要负责代表社员监督理事会和农

业职业经理人。 

土地股份合作社有效筛选出愿意转让土地经

营权以获取股权收益的农户，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

协调农户承包土地的互换实现土地资源整合，为农

业共营制引入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条件。截至

2017年 6月，崇州市已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226个，

入社土地面积 2.1万公顷，占全市耕地面积 61%；

入社农户 9.2万户，占全市总农户的 61%。 

2．职业经理人的筛选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农业共营制的关键要素。崇

州市在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筛选中，政府充分利用教

育的发送信号功能[8]，构建了包括培训和评价两个

环节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筛选机制。崇州市政府基于

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设立财政预算专项，选拔有志

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种植能手、返乡农民工、大中

专毕业生等作为培训对象，并从高校、科研院所、

农技推广部门聘请专家组成培训团队，加强农业技

术、产品营销、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等方面的培训，

以遴选和培育具有适应农业规模经营所需能力的

复合型农业职业经营人才。同时全面建立农业职业

经理人培训的导师制度，将全市划分为 12个片区，

由培训专家团队定期以片区为单位对农业职业经

理人开展面对面指导和示范，让他们在干中学、学

中干，确保保证培训效果。 
在评价环节，崇州市制定农业职业经理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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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三级评定制度，根据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生产

技能、管理能力、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每年对其

进行一次等级评定并颁发相应等级证书，为土地股

份合作社甄别和聘用优秀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提供

有效参考依据。 
2014年 9月，成都市基于崇州经验，颁发《关

于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

建立和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选拔、培养、管理和服

务机制，促进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至

2015年，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达 1 887人，在土
地股份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岗

的达 823人。土地股份合作社只要通过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网站发布农业职业经理人招聘信息，便可与

前来应聘者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协议。职

业经理人筛选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崇州市农

业共营制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保障。 
3．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筛选 
农业共营制下的土地规模经营离不开产前、产

中、产后环节提供各种服务以及技术支持，因此，

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共营制不可或缺

的重要支撑。为了筛选出优质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主体，崇州市整合农业公益性服务资源，引导供

销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联合组建了

三家农业中介服务公司。这三家农业中介服务公司

负责筛选产品质量好、服务能力强、服务价格优的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经营性主体作为合作伙伴，

并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实行登记备案制

度。备案信息为筛选经营性服务主体提供了可靠依

据，凡是因服务质量问题被服务对象投诉三次以上

的经营性服务主体，服务公司将取消与之合作。 
为了提高社会化服务效率，崇州市还积极探索

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化新模式，将全市划分为 10
个片区，每个片区建立 1所农业服务超市，为土地
股份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技术咨询、农

资配送、专业育秧、耕种服务、农机服务、植保服

务、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储、金融保险等服务。 
截至 2017 年 6 月，三家农业中介服务公司累

计整合农资供应商 22家，每年可为土地股份合作社
等提供肥料 8 000余吨、种子 100余吨；整合专业
育秧公司、育秧合作社建成 2个工厂化育秧中心、
25个水稻集中育秧基地，具有每年为 6万余公顷耕

地提供秧苗的能力；整合劳务合作社 6个，从业人
员 1 000多人；整合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大
户 22 个，拥有大中型农机具 320 套；整合植保专
业合作社、植保机防队 17 个，拥有植保机械 700
余台(套)；农业服务超市服务面积达 1.3万余公顷，
辐射全市 25个乡镇(街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四、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在组织系统中有关主体调动客体

积极性的制度的总和，一般由激发和制约两方面的

规制构成。人并不可能真正地被其他人所激励，人

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自身控制的[9]，因而激励机制的

核心就是通过外在因素的刺激唤醒激励客体自身

的行为驱动力量，使客体自觉、高效地为了满足自

身需求而按照主体的要求行动[10]。崇州市农业共营

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其有效的激励机制设

计和实施成功激发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社员、农业

职业经理人、农业产业化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主

体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1．对社员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激励 
土地股份合作社对社员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

激励主要是通过盈余分配合约的设计给予其适当

的收益预期。社员股份分红合约一般分两类，即“保

底收益+二次分红”；不设保底收益、只按股分红。
2017年崇州市约有 80%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采取“保
底收益+二次分红”。如集贤乡涌泉土地股份合作社
采取每年向社员支付 10 800 元/公顷的保底收益，
并将盈余(经营收益扣除经营成本)的 30%作为社员
土地入股的二次分红。 
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合约有三类：“保底佣

金+二次分红”；仅按盈余固定比例获得佣金，通常
为 50%；“保低佣金+超奖短赔”②。采取“保底佣

金+二次分红”合约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约占 80%。
总体来看，社员的收益分配合约与农业职业经理人

的收益分配合约均以“保底收益+二次分红”为主。 
除盈余分配合约外，农业职业经理人分级制度

也是激励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手段。崇州市在对

农业职业经理人评级的同时，对不同级别的职业经

理人在规模种植补贴、信用贷款支持等方面还给予

不同程度的激励，如中级以上农业职业经理人享受

提高 10% 的粮食规模经营补贴；初级、中级、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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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职业经理人分别享有信用贷款 10 万元、20 万
元、30 万元的权利，并给予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0%贴息。与更高评级伴随的更多的政策优惠也成为
激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动力。 

2．对土地股份合作社与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激励 
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

机制是解决土地股份合作社产品销售渠道的可行

途径，也是让农民获得更多流通环节价值增值的有

益尝试。2015年以来，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农
业产业化企业的联结初步形成入股经营、资产联营

和产品联营三种模式。现将其激励机制分述如下： 
(1)入股经营，即农业产业化企业以技术、资金

等要素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成为其团体成员，一

般主要负责合作社农产品销售。企业作为团体成员

其激励有二：土地股份合作社按照农业产业化企业

的需求进行生产；入股的分红回报。农民社员以土

地经营权作为优先股，按照约定优先获得一定的基

本收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支付社员基本收益后，

再对赢余按股份予以分红。 
(2)资产联营，即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土地经营权

折股、农业产业化企业以资金、技术等要素折股，

组建新的农业公司。新的农业公司公开聘用总经理、

农业职业经理人从事生产经营管理，并按照农业产

业化企业的需求独立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参与监

督生产经营管理。公司实行“优先股+分红”分配方
式，先确保合作社土地经营权入股(优先股)基本收益
(相当于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一个保底收益)，剩余利润
再根据土地股份和资金、技术股份分红。 

(3)产品联营，即土地股份合作社按照农业产业
化企业的要求，在农产品生产上统一技术、统一投

入、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农产品收获后再由企业

统一储藏、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农业产业化企业获得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

销售环节的成本费用后优先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土

地股份合作社农产品价款，并将其最终利润的一部

分按交易额返还给土地股份合作社。 
在入股经营和资产联营模式下，土地股份合作

社的收益可以分为两部分：以优先股股利形式支付

的土地租金；按照股份比例分享剩余利润。在产品

联营模式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收益也分为两部

分：农产品价款；剩余利润的一定比例按照交易额

在参与合作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之间分配。在经营稳

定的年份，土地租金和农产品价款收益相当于保底

收益。在三种模式下，农业产业化企业均只按股获

得红利。目前崇州市有 23家土地股份合作社、5家
农业产业化企业开展了“土地经营权+农业产业化
企业”经营试点，其中入股经营试点 1个，涉耕地
面积 125公顷；资产联营试点 3个，涉耕地面积 311
公顷；产品联营试点 1个，涉耕地面积 286公顷。 
总体而言，不管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员与农业

职业经理人之间，还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农业产业

化企业之间，均采取分成制的盈余分配合约。尽管

分成制不符合效率原则，却是现实中最为合理的激

励方式。主要是因为给予要素提供者完全的固定报

酬尽管能确保要素提供者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但

由于报酬没有与提供要素数量挂钩，不利于调动要

素提供者的积极性。而完全与要素提供量挂钩的合

约则面临所提供要素的计量问题，特别是对劳动、

管理等难以准确测量的要素进行计量的成本非常

高。以经营成果份额为依据的分成制则可以通过选

择分成比例对要素提供者施加适当的激励强度，同

时经营风险也由各类要素提供者共同承担，具有分

散风险的效果。“保底收益+二次分红的”的分成制
合约则在有效激励农户、职业经理人等自然人利益

相关者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因而成为当前农户收益合约和农业职业经理人收

益合约的主要形式。农业产业化企业作为企业法

人，其经营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其收益

合约基本都是按股份获得利润。 
3．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激励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主要通过为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农资和服务获取收益，对其激励主要采取价

格激励的方式。崇州市建立的农资和服务价格 “三
方协商机制”的具体内涵是：农业中介服务公司在

每年大春(5月—10月，种水稻)、小春(10月—来年
5月，种小麦)之前，邀请一定数量的经营性服务主
体代表、农业职业经理人代表以及市农发局技术人

员代表，召开供方、需方、技术人员三方参加的农

资和服务价格协商会议，汇集各方意见形成当年服

务价格。这种价格形成机制有两个优势：一是一定

数量的经营性服务主体代表与农业职业经理人代

表可以充分议价，形成更加公允的价格，避免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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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营性服务主体与规模较大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议价时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形成买方垄断价格，

损害经营性服务主体的销售收益；二是第三方技术

人员充当了专家和协调者的角色，有助于在双方僵

持不下的情况下促进合理价格的形成。在这种机制

下确定的农资和服务价格比较公允和合理，能够促

进经营性服务主体稳定地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供

所需服务。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农业共营制的

效率来源，重点剖析了其利益相关者筛选与激励机

制。崇州市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顺利筛选出愿意转

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评级和市场竞争机制成功筛选出不同能力的农业

职业经理人，通过组建农业中介服务公司有效筛选

出合格的社会化经营服务主体。筛选出优质的利益

相关者后，又利用多种激励机制有效调动了各类利

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以“保底租金+二次分红”为
主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农户，以“保底佣金+二次分
红”为主的分成制合约以及与职业经理人分级伴随

的政策优惠激励农业职业经理人，以按股分红的分

成制合约激励农业产业化企业，以价格三方谈判机

制激励农业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从而实现了农

业资源的高效配置。 
农业共营制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影响利益相关者

积极性的潜在问题，如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合作

社成员代表、理事会与农业职业经理人共同决定作

物品种。这种决策机制限制了作为农业经营者的职

业经理人的决策权，可能抑制其经营积极性。这也

许是所谓“民主的代价”。又如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

业的核心目标，理性的、能够有更多选择机会的农

业产业化企业一般不愿意让渡太多的盈余给土地股

份合作社。这或许是推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产
业化企业”试点两年后仍然只有 5 个试点，难以推
广的内在原因。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推进

农业产业化，积极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

业产业化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

此背景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农业产业化企业之间如何建立高效的合作机制，农

业规模经营主体与土地转出户如何形成紧密的利

益联结机制，农业如何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通过

“服务的规模化”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这些问题的

本质均可以概括为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机制使农

业生产链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地提供农业

发展所需要素。不言而喻，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

和激励机制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 当前“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

务+农业产业化企业”四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处于试点阶

段，只选择了 5 家盈利能力强、市场前景好并愿意与土

地股份合作社建立紧密联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作为试点

企业，尚未形成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筛选机制。 

② “超奖短赔”是指年初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农业职业经理

人议定经营成本和产量，当年经营实现成本节约的奖励

经理人节约部分的一定比例，超出议定成本的从经理人

基本佣金中扣除超支部分的一定比例；当年产量超出议

定产量的，奖励经理人超产部分的一定比例，未达到一

定产量的，从基本佣金中扣除差额部分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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